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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二(106D044705_106D2021122-01.pdf)

主旨：有關擔任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延長病假之代理教師，得否

比照懸缺代課、兵役代課及短期代課教師等占編制缺之代

理教師支領地域加給案，請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9

月26日總處給字第1060055710號書函辦理（同意比照支給

地域加給，惟不適用「年資加成」規定）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年9月27日臺教國署人字

第106010915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檢附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6年9月26日總處給字第106005

5710號書函電子檔1份。

正本：澎湖縣各國民中小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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